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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渭滨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攻坚行动

专项工作经费绩效评价报告

为提高宝鸡市渭滨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攻坚行动专项工作经费使用效益，

根据渭滨区财政局关于印发《渭滨区预算绩效管理办法》的通知（宝渭财发

[2021]18 号）、渭滨区财政局关于印发《渭滨区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

行办法》的通知（宝渭财发[2021]21 号）、渭滨区财政局关于印发《渭滨区（部

门）单位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暂行办法》的通知（宝渭财发[2023]9 号）等相关文

件精神，我们对渭滨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攻坚行动专项工作经费支出进行了事后

绩效评价，现将绩效评价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项目背景：根据《中国共产党渭滨区委员会常委会会议纪要》（（2022）

第 7号），“五、听取区政府党组关于 2021 年农村人居环境集中攻坚行动的汇

报，研究下一步工作”；中共渭滨区委办公室、渭滨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

发《渭滨区农村人居环境集中整治攻坚行动方案》的通知》（宝渭办[2021]94

号）,2021 年争创国家级“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一类县区”是区委、区政府向全区

人民的郑重承诺，11 月底省级验收在即，为了确保成功，区委、区政府决定开

展全区农村人居环境集中整治攻坚行动。

项目主管部门：宝鸡市渭滨区农业局，项目实施单位：宝鸡市渭滨区农业局。

2、整治时间：《方案》规定：2021 年 11 月 1 日至 15 日开展集中整治，11

月 16 日至 20 日进行验收。实际开展为期 1 个月的集中整治攻坚行动，12 月初

验收。

3、整治对象：《方案》规定：全区 3镇 44 个行政村。后因高家镇桑园村为

城中村，改造整体搬迁，实际为全区 3个镇 43 个行政村。

4、攻坚重点：（1）坚决抓好村容村貌攻坚提升；（2）确保“四率”高线

达标；（3）完成“美丽庭院”创建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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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项目目标：农村人居环境攻坚行动坚持以乡村振兴为统揽，以中、省、

市农村人居环境“五年提升”行动为指引，紧盯“八清一改”基本任务，以清三

堆、治三乱为重点，下决心，投资金、聚合力、除陋习，在全市率先解决农村环

境问题，实现村庄干净整洁，管理有序的目标。

5、资金投入：对验收达标的镇村。采取以奖代补方式给予资金支持，区级

财政资金 909.49 万元。

（二）项目绩效目标

1.项目绩效总目标

（1）创建国家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一类区；（2）村容村貌提升，美丽庭院

创建；（3）四率高线达标；

2.项目预期目标完成情况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攻坚行动达标村 43 个，创建美丽庭院 200 户。

以奖代补资金执行率 100%。

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对象和范围

通过此次绩效评价，了解财政专项资金使用情况和取得的效果，看到工作的

问题及不足，不断改进工作方法，查漏补缺，提高工作效率，提高专项工作经费

的使用效率，大力开展农村环境整治，为农村人居环境建设作贡献。

根据渭滨区财政局关于印发《渭滨区预算绩效管理办法》的通知（宝渭财发

[2021]18 号）、渭滨区财政局关于印发《渭滨区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

行办法》的通知（宝渭财发[2021]21 号）、渭滨区财政局关于印发《渭滨区（部

门）单位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暂行办法》的通知（宝渭财发[2023]9 号）等相关文

件精神，按时间、按程序开展宝鸡市渭滨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攻坚行动专项工作

经费事后绩效评价工作。按照统一指导、精心组织，客观公正、科学规范，实事

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目标预定与实施效果比较法等方法，对评价项目进

行综合评价，形成评价报告。

（二）绩效评价原则

1、坚持真实、科学、公平原则。

2、坚持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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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坚持绩效评价与项目支出管理相结合的原则。

4、坚持绩效评价贯穿于事前、事中、事后的原则。

（三）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详见【附件一】

（四）评价方法及标准

本次绩效评价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运用比较法、专家评议等方法进行评

价。

评价结果分为优、良、中、差 4个评价等次，根据计算结果的分值，确定评

价项目最后达到的等次。

具体如图：

评价等次 优 良 中 差

分值 S S≥90 90＞S≥80 80＞S≥60 S＜60

（五）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为做好绩效评价工作，根据相关文件精神，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宝鸡市渭滨

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攻坚行动专项工作经费绩效评价工作实施方案，明确指导思

想，细化评价范围、时间安排、方法步骤、保障措施等，制定详细工作流程。成

立宝鸡市渭滨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攻坚行动专项工作经费绩效评价工作小组。工

作小组全面负责本次项目支出事后绩效评价工作。根据工作方案要求，工作小组

按照项目绩效评分要求，认真设定一级、二级、三级指标，明确评分标准。在渭

滨区农业局自评基础上，工作小组认真开展专项工作经费事后绩效评价工作，以

项目成果及资金使用情况为依据，对相关材料进行复核，通过目标预定与实施效

果比较法，经综合整理分析，形成宝鸡市渭滨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攻坚行动专项

工作经费绩效评价报告。

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宝鸡市渭滨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攻坚行动专项工作经费实施后实现预定的

绩效目标，项目依据充分，并且目标明确，预定目标设置较为合理，符合要求。

项目资金能够按照财务管理规定执行，下拨及时，使用科目合理，程序合法，确

保了项目的顺利完成。

本项目经工作小组评价得分为 87.20 分，评价等次确定为“良”。评分表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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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附件二】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情况

（一）项目决策情况

1.项目立项依据充分性与立项程序规范性指标得分情况分析

根据《中国共产党渭滨区委员会常委会会议纪要》（（2022）第 7号），“五、

听取区政府党组关于 2021 年农村人居环境集中攻坚行动的汇报，研究下一步工

作”，提及为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重要指示精

神…持续巩固提升农村人居环境质量；《中共渭滨区委办公室、渭滨区人民政府

办公室关于印发《渭滨区农村人居环境集中整治攻坚行动方案》的通知》（宝渭

办[2021]94 号）,2021 年争创国家级“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一类县区”是区委、区

政府向全区人民的郑重承诺，11 月底省级验收在即，为了确保成功，区委、区

政府决定开展全区农村人居环境集中整治攻坚行动。项目立项符合国家发展政策，

但未按照规定的程序申请设立。

依据充分性指标总分 2分，实际得分 2分；立项程序规范性指标总分 2分，

实际得分 0分。

2.绩效目标合理性与绩效指标明确性指标得分情况分析

根据渭滨区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2 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攻坚行动专项经费

的通知》-《项目绩效目标》及农居办《区级专项资金（项目）绩效自评表》，

绩效目标设置符合项目情况，但绩效目标中的成本指标不清晰。

绩效目标合理性指标总分 2分，实际得分 2分；绩效指标明确性指标总分 2

分，实际得分 1.5 分。

3.预算编制科学性与资金分配合理性指标得分情况分析

奖补资金根据各村级所报环境整治支出资料采取核定方式，最终考虑人口因

素、各级先进因素、资金缺口因素核定奖补资金。对验收达标的镇村，采取以奖

代补方式给予资金支持，区级财政资金 909.49 万元。

预算编制科学性指标总分 2分，实际得分 2分；资金分配合理性指标总分 2

分，实际得分 2分。

（二）项目过程情况

1.资金到位率指标得分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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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鸡市渭滨区财政局文件《关于下达 2022 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攻坚行动专

项工作经费的通知》（宝渭财农发【2022】49 号），根据渭滨区专项经费审批

表，下达渭滨区农业局 2022 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攻坚行动专项工作经费 909.49

万元。于 2022 年 5 月 27 日拨付石鼓镇人民政府奖补资金 2,427,600.00 元，拨

付高家镇人民政府奖补资金 4,285,500.00 元，拨付神农镇人民政府奖补资金

2,381,800.00 元。石鼓镇人民政府于 2022 年 6 月 13 日拨付各行政村奖补资金

合计 2,427,600.00 元，高家镇人民政府于 2022 年 6 月 1 日拨付各行政村奖补资

金合计 4,285,500.00 元，神农镇人民政府于 2022 年 5 月 30 日拨付各行政村奖

补资金合计2,381,800.00元。项目实际到位资金909.49万元，资金到位率 100%。

资金到位率指标总分 4分，实际得分 4分。

2.奖补资金执行率指标得分情况分析

2022 年 5 月 27 日渭滨区农业局拨付石鼓镇、高家镇、神农镇奖补资金合计

909.49 万元。石鼓镇人民政府于 2022 年 6 月 13 日拨付各行政村奖补资金合计

2,427,600.00 元，高家镇人民政府于 2022 年 6 月 1 日拨付各行政村奖补资金合

计 4,285,500.00 元，神农镇人民政府于 2022 年 5 月 30 日拨付各行政村奖补资

金合计 2,381,800.00 元。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除了神农镇太平庄村人居环

境集中整治攻坚行动已支付金额小于奖补资金金额外，其他各村人居环境集中整

治攻坚行动已支付金额大于奖补资金。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奖补资金执行

率为 98.55%。

资金执行率指标总分为 4分，得分为 3.94 分。

3.资金使用合规性指标得分情况分析

据各行政村 2021 年、2022 年明细账、记账凭证及附件等财务资料显示，2011

年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先实施，后验收奖补，环境整治相关资金使用符合相关规

定。资金使用合规性指标总分 4分，实际得分 4分。

4.管理制度健全性指标得分情况分析

各行政村根据村情，制定了《环境整治领导小组名单》、《环境卫生长效管

理机制》、《污水处理长效管理机制》《环境卫生管理制度》、《保洁员管理制

度》、《人居环境治理门前五包责任》、《村规民约》等环境管理制度。各行政

村已制定相应的环境整治管理制度，环境整治管理制度健全、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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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制度健全性指标总分 3分，实际得分 3分。

5.制度执行有效性指标得分情况分析

各行政村能够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业务管理制度。经现场查看，农村人居环

境攻坚行动整治会议记录、合同书、票据、验收等资料是否齐全并及时归档。经

现场查看，除了高家镇 3个村、神农镇 5个村，环境整治效果保持不佳外，其他

村环境整治效果保持良好。

制度执行有效性指标总分 3分，实际得分 2.88 分。

（三）项目成本情况

1.成本指标得分情况分析

根据《渭滨区农村人居环境集中整治攻坚行动方案》农村人居环境集中整治

攻坚行动，由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区纪委、组织部、财政局、审计局、乡村振

兴局和区委督查室、区政府督查室共同参与，抽调业务骨干组成考核验收组，对

相关部门和镇村逐一进行对标考核验收。对验收达标的镇村，采取以奖代补方式

给予资金补助支持。石鼓镇于 2021 年 12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4 日进行验收考

核，高家镇于 2021 年 12 月 1 日至 12 月 4 日进行验收考核，神农镇于 2021 年

12 月 5 日进行验收考核，最终核定总成本为 909.49 万元。

成本指标总分 5分，实际得分 5分。

2.成本核定得分情况分析

成本核定资料不齐全，导致成本核定程序不完整。根据各村申报的环境整治

资料对成本核定后，又根据人口因素，先进因素、资金缺口因素等确定成本，与

各村级环境整治实际支出脱节。

成本核定指标总分 5分，得分 0分。

（四）项目产出情况

1.实际完成率指标得分情况分析

2021 年集中攻坚村 43 个，其中：石鼓镇 12 个村，高家镇 20 个村，神农镇

11 个村，完成指标。根据渭滨区妇女联合会、渭滨区农业农村局文件《关于评

选渭滨区“美丽庭院”示范户的通知》（宝渭妇发[2022]6 号），渭滨区“美丽

庭院”示范户 200 户，具体分配名额为石鼓镇 60 户，高家镇 80 户，神农镇 60

户。根据所收到的资料，共创建美丽庭院 172 户，其中：石鼓镇 48 户，高家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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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户，神农镇 44 户，未完成指标。

实际完成率指标总分 10 分，实际得分 9.3 分。

2.质量达标率指标得分情况分析

经现场查看，各村村容村貌干净整洁有序，达标率 100%。根据《渭滨区农

村人居环境集中整治攻坚行动方案》，四率要求为：农村无害化厕所普及率达到

90%以上，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率 100%，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 55%以上，农业

生产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率达到 92%以上。根据 2021 年 12 月的验收指标资料，农

村无害化厕所普及率除神农镇冯家源 1个村未达标外，其他村均达标；农村生活

垃圾处置率均达标；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有效率除高家镇 4个村未达标外，其余各

村均达标。农业生产废弃物综合利用率均达标。

质量达标率指标总分 15 分，实际得分 13.49 分。

3.完成及时率指标得分情况分析

根据《渭滨区农村人居环境集中整治攻坚行动方案》，2021 年 11 月 1 日至

15 日开展集中整治，11 月 16 日至 20 日进行验收。实际开展了为期 1 个月的环

境集中整治，2021 年 12 月 1 日至 12 月 4 日进行验收。未按期完成。

2022 年 5 月 27 日渭滨区农业局拨付各镇奖补资金 909.49 万元。石鼓镇人

民政府于 2022 年 6 月 13 日拨付各行政村奖补资金合计 2,427,600.00 元，高家

镇人民政府于 2022 年 6 月 1 日拨付各行政村奖补资金合计 4,285,500.00 元，神

农镇人民政府于2022年 5月 30日拨付各行政村奖补资金合计2,381,800.00元。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各村人居环境集中整治攻坚行动支出金额大于奖补资

金。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神农镇太平庄村环境整治款项尚未支付完毕，支

出金额小于奖补资金，奖补资金未执行完毕，奖补资金执行率为 98.55%。

产出时效指标总分 5分，得分 2.46 分。

（五）项目效益情况

1.社会效益指标得分情况分析

我们对渭滨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攻坚行动进行了社会效益测评，测评范围包

括农村人居环境攻坚行动涉及的各村村民，每个村随机发放调查问卷，回收 316

份，所回收的问卷填写规范，能够满足调查需要。实现村庄干净整洁有序,改善

居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根据调查问卷满意度 96.27%，得分 5.78 分；奖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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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使用无重大违规违纪问题，得分 2分。

社会效益指标总分 8分，实际得分 7.78 分。

2.经济效益指标得分情况分析

我们对渭滨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攻坚行动进行了经济效益测评，测评范围包

括农村人居环境攻坚行动涉及的各村村民，每个村随机发放调查问卷，回收 316

份，所回收的问卷填写规范，能够满足调查需要。为乡村振兴、增进民生福祉打

好了基础满意度为 96.13%。

经济效益指标总分 4分，实际得分 3.85 分。

3.生态效益指标得分情况分析

农村垃圾、污水、乱堆乱放治理效果明显，三堆得到彻底清理，三乱得到彻

底根治，农民的生活习惯得到彻底改变。初步建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长效机制。

实现了村庄干净整洁，管理有序的目标。

生态效益指标总分 8分，实际得分 8分。

（六）满意度情况

我们对渭滨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攻坚行动进行了经济效益测评，测评范围包

括环境整治所涉及的各村村民，采用发放调查问卷，回收 316 份，所回收的问卷

填写规范，能够满足调查需要，群众满意度达 96.45%。

群众满意度指标总分 10 分，实际得分 10 分。

五、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项目无立项。宝鸡市渭滨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攻坚行动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重要指示精神，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国民经济发展规

划和相关政策，但是项目无立项，未做详细的规划。

2、成本核定资料不齐全，导致成本核定程序不完整，成本核定后，又根据

人口因素，先进因素、资金缺口等确定成本，与村级环境整治实际支出脱节。

六、有关建议

1.按规定的程序对项目立项。

2.加强预算编制管理，细化预算资金使用分配计划，为预算编制和后期执行

提供基础数据，避免超过村级实际情况的资金投入。

3.加强成本核定的资料管理，使得成本核定依据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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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唐诚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2023 年 5 月 18 日


